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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共东南大学委员会文件  
 

东大委〔2021〕90号 

 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关于重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

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等有关纪律要求的通知 

  

各党工委，各基层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委各部、

委、办，工会、团委：  

当前正值学校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全面整改的攻坚

期，为进一步巩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成果，

坚决纠正“四风”，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、教职员工知规

矩守底线，在思想和行动上筑牢“廉洁自律”的自觉，经校

党委、纪委研究，现就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

精神有关要求重申如下: 

一、严格执行相关纪律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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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公务接待方面 

严禁超标准、超范围接待；严禁公务接待中饮酒（含酒

精饮料）及提供香烟；严禁在接待费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

承担的差旅、会议、培训等费用；严禁向下级单位及其他单

位、企业、个人转嫁接待费用；严禁借公务接待名义列支其

他支出。 

2.公款吃喝方面 

严禁以工作餐名义公款吃喝；严禁以个人名义宴请，公

款报销；严禁用公款报销本人、家人及亲友的吃喝费用。 

3.公款旅游方面 

严禁用公款旅游；严禁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；严禁参加

下属企业、单位组织的考察旅游活动。 

4.公车使用方面 

严禁公车超标、公车私用、私车公养；严禁换用、借用、

占用学校附属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车辆；严禁未经学校批准私

自接受企业或其他单位捐赠的车辆；严禁既领取公务交通补

贴、又违规乘坐公务用车；严禁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。 

5.违规收礼、送礼、接受宴请方面 

严禁接受管理单位、服务对象、学生及学生家长的宴请、

礼品礼金以及旅游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安排；严禁用公款购

买赠送、发放礼品。 

6.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事宜方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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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；严

禁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，借机敛财或者有其他侵犯集体、

个人利益的行为。 

7.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福利方面 

严禁以各种名义滥发津贴补贴、奖金和实物；严禁自立

项目和标准发放津贴、酬金；严禁借重大活动筹备或节日庆

祝之机变相向职工发放钱物以及违反规定使用专项经费发放

津贴补贴；严禁虚报冒领财政资金发放津贴补贴；严禁违规

使用工会会费发放津贴补贴及福利；严禁以各种名目发放加

班费、超标准发放加班费、以加班费名义变相发放部门奖励。 

8.会议活动管理方面 

严禁未经批准，擅自在校外举办会议活动；严禁违反规

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和活动；严禁违规举办评比达标表

彰活动；严禁以各种名义发放会议纪念品。 

9.办公用房管理方面 

严禁超标准配备、使用办公用房；严禁用公款包租、占

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个人使用等形式。 

10.因公出国（境）方面 

严禁以各种名义携带配偶及子女出国（境）；严禁以各种

名义变相公款出国旅游。 

11.其他 

严禁参加无实质内容或高收费的商业性培训；严禁出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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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人会所及组织或参与用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活动；严禁

生活奢靡、贪图享乐、追求低级趣味；严禁靠校吃校，利用

学校资源谋取不正当利益，损害教育公平公正。 

二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

全校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主

要负责人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“一

岗双责”。既要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

神，又要抓好班子、带好队伍。 

要组织本部门、本单位党员干部、教职员工，认真学习

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的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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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通过党员会议、警示教育、以

案说法等形式，提升广大党员干部、教职员工的廉洁意识和

纪律意识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、教职员工自觉筑牢拒腐防变

的思想防线，使厉行节约、反对铺张浪费变成自觉行动，营

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氛围。 

三、严格落实监督责任 

学校各级纪检监察部门、纪检委员要切实落实监督责任，

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。认真受理群众举报，对顶风违纪的


